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20250206

项目名称 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

主管部门及代码 [165]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 实施单位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

项目资金（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0 800,000 796,800 10 99.60 9.96

  财政拨款： 0 800,000 796,800 - - -

      本级安排： 0 800,000 796,800 - - -

      其中：上级补助： 0 0 0 - - -

  其他： 0 0 0 -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认真贯彻落实《贵州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暂行）》《省民政厅办公室关于深入开展城乡低
保对象和特困人员确认权限下放乡镇试点工作的通知》《贵州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贵
州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等文件精神，有效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目标2：坚持应保尽保、应退
则退，准确认定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对象；逐步困难群众基本保障标准，提高社会救助服务水平。

通过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按县（市）不低于90%的比例开展低保及特困人员审核确认权限下放、特困人
员供养责任落实等进行社会救助评估，并制作我州社会救助政策宣传片进行政策宣传，提高基层人员
业务能力和群众政策知晓率，进一步加强对县市的指导，提升试点乡镇工作质量。逐步构建形成“物
质+救助+社工+志愿服务”的救助服务新模式，推动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困难群众。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
析

备注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指出社会救助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数 ≥4条 4条 9 9

服务覆盖面 全州范围内 达成预期指标 8 8 全州12县市完成购买服务工作

质量指标 对查出问题进行跟踪服务覆盖率 ＝100% 100% 9 9

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 达成预期指标 8 8 2024年12月前完成全年工作任务

成本指标
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100% 100% 8 8

补助成本 ≤80万元 79.68万元 8 8

效益指标(30分)

社会效益指标
有效检验社会救助工作情况，提升社会
救助保障水平。

有效提升 达成预期指标 15 15 合理检验各县市社会救助工作情况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社会救助工作情况的监管 持续加强 达成预期指标 15 15

2023年我州城乡低保标准提高到721元/月、6080
元/年； 2024我州城乡低保标准提高到765元/月、
6812元/年。 认真认定保障对象，坚持应保尽保、
应退则退，有效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满意度指标(10分) 满意度指标 困难群众对保障工作实施的满意度 ≥90% 90% 10 10

总         分 100 99.96

自评
结论

优。成效：通过对低保及特困人员审核确认权限下放、特困人员供养责任落实等进行社会救助评估和开展我州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有效提高基层人员业务能力和群众政策知晓率，加强对县市的指导，提
升试点乡镇工作质量。我州社会救助工作连续五年在全省社会救助绩效考评中获“优秀”等次。经验做法：逐步构建形成“物质+救助+社工+志愿服务”的救助服务新模式，推动社会救助改革，提高服务
质量，更好服务困难群众。下步提升：将按要求持续开展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推动社会救助改革，更进一步完善“物质+救助”的救助服务新模式。

联系人：龚家美


